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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利问题是法哲学理论和法制现代化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论题。把权利现象与法律发展、
民法现代化联结起来，进行系统的分析论证，这无疑有助于深化法哲学研究，拓展法制
现代化的学术空间。基于此，我谨对眭鸿明同志的新著《权利确认与民法机理》的出版
，致以诚挚的祝贺。

权利现象有着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。马克思指出，法权关系“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
意志关系。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。”一切权利
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，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
，才能把握其底蕴。在民事关系领域，一个基本的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揭示商品经济与民
法调整之间的内在关联。在《资本论》中，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
商品关系的法权表现。他指出:“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，不能自己去交换。因此，我
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，商品所有者。”“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，商品
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，因此，一方只有符合
另一方的意志，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，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
，占有别人的商品。可见，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。在这里，马克思指明了商
品经济关系形成所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以及相应的权利表现:一是必须要有独立的商品
“监护人”(所有者)，这方面的权利要求就是确认权利主体制度；二是商品交换者对商
品享有所有权，这就要求在立法上确认所有权制度；三是必须要有商品交换者意思表示
一致，只有双方意见一致，商品才能相交换，这方面的权利要求是建立契约制度。很显
然，调节商品交换关系的民法制度，实际上是以权利主体制度、所有权制度和契约制度
为主体内容的权利体系。

因之，建构民法制度的一个基本前提，就是要解决权利确认问题。然而，权利确认问题
，乃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。“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
条件，那么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，有时表现得坏。
”可见，把社会经济条件表现得好的民法，就沿着经济发展的同一方向在起作用；而把
社会经济条件表现得坏的民法，则沿着经济发展的相反方向在起作用。前者体现了民法
的积极功能，后者体现了民法的消极功能。而在民法所可能发挥的两种相反的功能作用
中，立法者的主观能动性及其价值取向，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。如果立法者真正认
识到经济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势，而有意识地主动顺应这一性质和趋势，有意识地从
事权利确认工作，把现有经济社会条件在民法上表现得好一些，那么，这样的民法就会
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。相反，如果立法者置现实的经济生活条件及其发展规律于不
顾，不能顺应经济生活的发展趋势，对权利确认问题缺乏关注，在民法上把这些经济条
件表现得坏一些，那么，这种民法势必会妨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。

正是从上述意义上看，眭鸿明同志的这部著作是颇具价值意义的。作者运用法制现代化
的一般理论，在充分阐释权利确认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，着力分析了民事权利领域中的
一系列重要问题，提出用权利模式构造民法典编纂体系的初步设想。全书立论新颖，论
证充分，闪烁着鲜活的时代精神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。我衷心祝愿眭鸿明同志锲而不
舍，孜孜求索，努力取得新的学术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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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爱的眭老师的书哈~~~他还给我签名的哈~~~啦啦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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